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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   現在我們來到第三章.研讀路得記的要訣,是要找出章與章之間,人物與人物之
間,每一幕與每一幕之間的對比,或轉移,變化等.使我們得以看見作者是如何發
展他所要傳遞的信息,進而明白神要我們從這本書中認識的真理.
  第二章與第三章的結構是類似的.除此之外,這兩章的時間框架也是類似的.這
一章的開始與第二章一樣,都是在伯利恆的家中.但不同之處在於第二章是路得
首先發言,這裏則是拿俄米首先說話.

I.拿俄米為路得的計劃(得3:1-4)
1.拿俄米向路得陳明她的心意(3:1) 
 A.拿俄米稱呼路得為「我的女兒」
 B.拿俄米以一個修辭問句來陳明她的心意:「我豈不當為你尋求一個安息的地
   方,使你得著幸福嗎?」
 C.在此出現一個重要的神學要點

2.拿俄米提出她的計劃(3:2-4)
 A.首先,拿俄米以一個修辭問句提出波阿斯:「現在波阿斯不是我們的親戚,你
   與他的婢女在一起的那人嗎?」(3:2a)
 B.然後,拿俄米加上:「看哪!他今夜在打麥場上簸大麥.」(3:2b)
 C.末了,拿俄米指示路得當如何行(3:3-4)
  1)「你要沐浴,膏抹,穿上你的衣服,下到打麥場去.」(3:3a)
  2)「不要使你自己被那人認識,直等到他吃喝完畢.」(3:3b)
  3)「當他躺下時,你注意他躺的地方,你就去掀開他的腳,並躺下.」(3:4a)
  4)「他將告訴你該做甚麼」(3:4b)

3.總結
 A.拿俄米希望發生的事將造成甚麼神學的問題?
 B.拿俄米向路得所說的這些話所顯明的重要信息
  

II.路得的回應(得3:5-7) 
1.路得的回答:「所有你說的,我將去行」(3:5)
2.一個摘要:「路得就下到打麥場去,照她婆婆一切的吩咐去行.」(3:6)
3.關於波阿斯的報導:「當波阿斯吃喝完了,心裏歡暢,就去麥堆的盡頭/
  邊緣躺下.」(3:7a)
4.關於路得的報導:「她悄悄地來,掀開他的腳,並躺下.」(3:7b)

III.屬靈真理的原則
1.一個重要的神學要點
  在 1:8-9,拿俄米祈求耶和華向她的二個兒婦施恩慈,正如他們向拿俄米與
  她的二個兒子所顯出的恩慈.並且她進一步說明她期待耶和華向她的二個
  兒婦所施的恩慈為何.她祈求耶和華引導他們進入新的婚姻,因而使他們得
  著安全的保障.拿俄米的祈求乃是訴諸於耶和華是唯一能夠介入行事,使事
  情成就的賜予者.所以她祈求耶和華促使他們能夠遇見年青的男人,可以成
  為他們的丈夫,使他們得著安全的保障.但在這裏則是拿俄米作出了一個計
  劃,去實行先前被了解為是耶和華的供應來成就的事.現在她主動的抓住機
  會而採取行動.她將一些事整合在一起:波阿斯不但是他們的親戚,並且他
  超過常規的,極其慷慨的對待路得.於是她看見了一個黃金的機會,就毫不
  遲疑的抓住這個機會,開始回答她自己的禱告.不過若有任何的成功,那必
  然是耶和華的作為.所以當我們向神禱告祈求的時候,也應當隨時預備好成
  為神所使用的器皿.我們不應當只是被動的等事情發生,乃是當機會被呈現
  出來的時候,就主動地去抓住機會而採取行動.許多時候,我們往往成為被
  神使用的器皿,來成就我們的禱告.

2.拿俄米向路得所說的這些話所顯明的重要訊息
  拿俄米這些話顯明了她不再是首先而且單單想到她自己,像她先前一樣.在
  前二章中,拿俄米主要是以自己為中心,所想到的就只是「我,我,我,可憐
  的我」.但現在她似乎是完全只想到路得.拿俄米是如此深的被「與路得住
  在一起所發生在她家的事」所影響了.在摩押地十年的時間,路得向她和她
  的兒子顯出了恩慈.現在路得來到她的地方,仍繼續向她顯出恩慈.在第二
  章,我們看見路得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影響了波阿斯,使波阿斯向路得施恩
  慈.現在這樣的影響也開始發生在拿俄米身上.路得的恩慈將拿俄米的苦毒
  消除了.現在拿俄米是如此專注於她原先對她兒婦的期望,以至她根本沒有
  想到自己的需要之供應,甚至沒有想到路得的起誓.在這世上她最想要的就
  是她的兒婦的幸福和益處,其他沒有東西是重要的.現在最重要的是,她要
  路得獲得安息,穩定和保障.

討論問題：
當你禱告祈求時,是否隨時預備好成為神所使用的器皿,當機會被呈現出來時,就
主動去抓住機會而採取行動?


